
世界各國已有不少文獻記載
婦女懷孕期間遭受親密伴侶暴力對
待的調查資料，但香港在這方面的
有關數據則非常缺乏，因為本地並
不設對孕婦進行有關伴侶暴力行為

的例行調查，而基於「家醜不外傳」
的傳統觀念，有關調查亦難以進
行。香港實在有需要調查懷孕期是
否婦女遭受伴侶暴力對待的高危期
及高危因素，以便作出預防或介入

有關虐待行為。有鑑於此，在2005
年7月至2006年4月期間，香港大學
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系、婦產科學
系、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
系，聯同醫院管理局轄下6個分區
的7間婦產科中心進行首個全港性
孕婦被親密伴侶暴力虐待的調查。

研究方法
2,975名在醫院參加產前診療

的孕婦獲邀參與是項調查。本研究
採用虐待評估鑑別調查(Abuse
Assessment Screen)方法評估親密伴
侶虐待行為的情況，另外參加者的
人口統計資料則以人口統計問卷方
式獲取。

研究結果
277名(9.3%)孕婦表示遭受親密

伴侶虐待，按虐待方式分類，其中
245名(8.2%)遭受精神虐待，76名
(2.6%)遭受身體或性虐待。

親密伴侶施虐分區統計
6個分區中，親密伴侶施虐的

普遍性如下︰香港西有4.2%、香港
東9.5%、九龍西有9.6%、新界西
10.9%、九龍中11.1%，而九龍東則
有11.4%。

高危因素
- 意外懷孕：意外懷孕婦女較有計
劃懷孕婦女受精神或身體虐待的風
險高出1倍。
- 需要接受社會支援服務：需要接
受社會支援服務(例如醫療服務、
家庭服務、託兒服務、經濟支援
等)孕婦面對身體受虐的風險較不
需要社會支援服務的孕婦高出3
倍。
- 負債：相對沒有負債的孕婦而
言，負債的孕婦遭受精神虐待的風
險高1.5倍，而遭受身體虐待的風
險則高出2倍。
- 失業：失業的孕婦相對在職孕婦
受到身體虐待的風險高2倍。
- 健康問題：健康有問題的孕婦較
健康孕婦受身體虐待的風險高1.5
倍。
- 姻親關係不理想：與姻親有爭執
的孕婦較姻親關係良好的孕婦遭受
精神及身體虐待的風險則分別高
40%及30%。

結論及建議
儘管中國人強調「家和萬事

興」的和諧關係，社會上仍有部分
孕婦遭受親密伴侶虐待。不同背景
的孕婦所面對的風險亦有所不同，

意外懷孕、需要接受社會支援、負
債、失業、健康有問題及與姻親關
係不佳的孕婦所面對虐待的風險相
對較高。

為防止親密伴侶暴力行為，
第一層面預防措施可針對促進家庭
關係及育兒技巧，以減低懷孕期及
產後出現遭受虐待的機會，有關措
施包括：

- 進行懷孕期間有關伴侶虐待
的例行鑑別程序；

- 助產士或社會工作者對高危
受虐孕婦在懷孕期間及產後進行家
訪；

- 向孕婦及她們的伴侶提供心
理或社會支援計劃；

- 對醫護人員進行鑑別親密伴
侶虐待行為的培訓；及

- 推行有關家庭和諧及關注伴
侶暴力行為的社區教育。

再者，第二層面預防措施應
專注提早鑑別及介入行動，包
括︰

- 為以往曾遭受親密伴侶暴力
行為的孕婦評估風險；

- 提供「自強充權」課程給受
虐婦女，藉以減低虐待行為的嚴重
性及次數；及受親密伴侶虐待之負
面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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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女遭受親密伴侶（現任或前任丈夫、同居伴侶、男
友或約會對象）暴力對待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健康
問題，她們不但面對受傷的危機，亦可能對健康造成
短期或長期的負面影響。若在懷孕期間，孕婦受到親
密伴侶暴力對待，不單會危害婦女的健康與安全，更
會危及胎兒之福祉；因此，確定孕婦是否遭受親密伴
侶暴力對待是絕不容忽視，然後更須要提供相應的預
防措施及介入治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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